

附件4

XX机构托育服务保育费补助汇总表

托育机构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 申请补助总金额（元）：
	婴幼儿姓名
	身份证号
	孩次
	实际缴费天数（满一个月的
请填“1个月”）
	申请补助金额（元）
	入托家庭

	
	
	
	11月
	12月
	1月
	2月
	3月
	4月
	
	父（母）亲姓名
	父（母）联系方式
	父（母）亲
银行卡号
	家庭补助兑付金额（元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1.2023年11月、12月按照二孩300元/人/月、三孩380元/人/月标准给予补助；2.2024年以后补助金额按月核定，月缴费天数按22个工作日核算。每自然月实际缴费天数满一个月的，全额给予补助；实际缴费天数不满一个月的，按当月实际缴费天数和孩次适用标准核定，即二孩按500元/22天*实际缴费天数计算补助金额，三孩按 600元/22天*实际缴费天数计算补助金额；3.本表为2024年上半年用表，以后参照本表制作。
